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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雷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资金管理制度 

 

 

 

一、 审议及表决情况 

本制度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 分章节列示制度的主要内容 

 

青岛雷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资金管理制度 

 

一、  第一章总则 

第一条为加强规范青岛雷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资金管理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金安全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本制度中所指资金包括公司及子公司在生产经营及投、融资活动中形成的所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49 

有资金收入和支出。 

第三条公司资金管理原则：资金预算、额度控制、有偿使用、减少占用、加速周转。 

二、  第二章资金收支管理 

第四条资金收入管理 

（一）公司及子公司销售收入及其他经营收入款项，必须纳入账内核算，不得截留、

转移，私设“小金库”，搞体外循环。 

（二）子公司各种形式的资金收入必须全部存入子公司的银行账户，不得存入账外账

户和私人账户。 

第五条资金支出管理 

公司要严格按照预算审定的现金流量预算、资本性支出预算安排支出，凡是未纳入预

算的支出，需要按照权责划分权限审批。 

三、  第三章银行存款和账户管理 

第六条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《银行账户管理办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在银行开

立账户，原则上在经营所在地开立一个基本户。所有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开立一般账户，均

要向公司财务部门申请，经财务总监、公司总经理审批后方可开立，同时向公司出纳报备。 

公司财务部门每年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子公司银行账户进行专项检查，子公司不得私自

开立、注销银行账户。 

第七条严格依照国务院颁布的《票据法》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《支付结算办法》办

理各种收支结算业务。 

第八条银行开户手续必须由财务人员亲自前往开户行柜台办理。严禁通过中间人介

绍办理企业的存款业务，严禁公款私存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拆借资金。 

第九条在办理银行业务时，不准签发空头支票和超过银行存款余额的付款票据；严格

控制加盖银行预留印鉴的空白支票和付款票据的使用，确需使用空白支票和付款票据时，

要写明收款人和使用限额；不准出借本单位银行账户为外单位代收、代转款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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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第四章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

第十条子公司要建立重大事项上报制度，对于出现的重大资金问题，必须及时上报公

司财务部门。 

第十一条重大事项包括： 

1.本单位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和代保管等有价证券到期已确认不能收回； 

2.本单位银行账户被封； 

3.存款金融机构关闭； 

4.对外拆借的资金到期不能收回； 

5.对外提供担保发生损失或追索责任； 

6.财务会计人员涉嫌经济犯罪； 

7.其他重大事项。 

第十二条报告重大事项的责任人为子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。发生上述重大事项，子公

司财务部门负责人应直接向公司财务部门报告。 

五、 第五章建立资金管理责任制 

第十三条公司及子公司要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，完善本单位资金管理及核算制

度，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约束机制，定期对资金管理工作进行检查。 

第十四条公司及子公司总经理是货币资金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财务部门负责人是主

要责任人，负有重要职责。公司要结合自身情况建立银钱章的保管、使用、监督制约制度，

银钱章和各种付款票据、有价证券、银行存单要分岗分人管理，出纳人员开具的各种付款

票据必须经过财务部门负责人或被授权人签字，经银钱章管理人员核准登记后方可加盖

银钱章。借调人员不得在出纳岗位工作。 

第十五条因管理不善造成货币资金损失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要按情节轻重，依照分

级负责的原则分别给予单位领导、财务部门负责人经济和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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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隐瞒收入，截流、转移资金搞体外循环，私设“小金库”。 

2.未经公司批准，擅自进行对外投资。 

3.违反规定，为公司外部单位提供各种经济担保。 

4.违反规定，擅自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、违规对外拆借资金。 

5.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，情节严重的。 

六、 第六章附则 

第十六条在董事会授权下，本制度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第十七条本制度自股份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青岛雷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1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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